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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1382）

內幕消息
潛在收購事項
建議出售權益

本公告乃由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13.09(2)(a)條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2015年2月12日及2015年5月27日就潛在收購事項刊發之公告
（「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告內所使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內已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潛在收購事項

於2015年6月29日，科倫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Textured Jersey Lanka PLC
（「TJL」，本公司持有其已發行股份約39.65%）之董事會決定，待獲得必要之公司
及監管批准後，收購在毛里求斯註冊成立之公司Ocean Mauritius Limited（「Ocean 
Mauritius」，其持有Ocean India (Private) Limited（「Ocean India」）100%股份）之
全部已發行股份。

就收購Ocean Mauritius之股份Ocean Mauritius應付總代價為15,000,000美元，其中
50%須以現金支付及剩餘50%須以發行TJL股份結算。發行上述代價股份須待按該
等股份發行及上市原則，獲科倫坡證券交易所批准及於股東大會獲股東批准後方
可作實。TJL將申請及物色於進行收購Ocean Mauritius之股份及支付該收購事項之
代價時所需之所有公司及監管批准。



2

於決定透過收購Ocean India之母公司Ocean Mauritius收購Ocean India前，TJL董
事會決定，按日期為2015年5月27日之公告所披露者，收購Quenby Lanka Prints 
(Private) Limited（「Quenby Lanka」）。該等收購乃根據TJL之根據TJL之持續地區
性擴張及產能提升策略而作出。Quenby Lanka及Ocean India之收購事項使TJL具
潛力將解決方案的供應及創新提升至另一層面，亦有助於增加客戶需求，因而為
股東創造重大長遠價值及鞏固其作為南亞地區優越紡織業者之一的地位。除提升
及優化TJL之實力外，該等收購亦帶來透過業務及生產力之協同效益改善盈利率
之前景。

建議出售權益

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Pacific Textured Jersey Holdings Limited（「PTJ」），
目前持有TJL已發行股份之39.65%。PTJ建議出售其於TJL之部分股權，佔TJL已
發行股份總額約10%。根據PTJ及Brandix Lanka Limited（「Brandix」）訂立之股東
協議，TJL之第二大股東持有約TJL已發行股份之29.81%，PTJ及Brandix同意自買
賣TJL股份之首日起至少5年期間，於科倫坡證券交易所維持不少於TJL已發行股
本51%之全部股權。

根據上市規則，建議出售於TJL之權益（倘得以進行）或會構成本公司須予之公
佈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建議出售於TJL之權益另行刊發公
告。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告日期，並無就建議出售TJL之權益訂立任何具法
律約束力之協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出售於TJL之權益不
一定會進行，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尹惠來

香港，2015年6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尹惠來先生（主席）、曾鏡波先生及林榮德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蔡建中先生、葉炳棪先生及劉耀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
先生、伍清華先生及施國榮先生。

* 僅供識別


